
 

＊廉政案例-漏列經費以他案浮報費用，不實核銷案 

案情摘要： 

A機關辦理活動，依活動工作協調會議結論，應邀請10人到場，每人出席費為1,000

元，共需1萬元，惟活動承辦人丁漏未將出席費用列入預算經費項目內，致出席活

動人員將無法領取出席費，丁即向主管甲反映，甲為解決上開問題，遂利用承辦

人乙所辦理之另一演出活動，指示乙在演出活動簽稿文件，虛偽填寫不實的演出

人員30名及金額費用3萬元（包含丁所承辦之活動出席人員10人，出席費1萬元），

經逐層陳核簽准核定，活動辦理完畢後於黏貼憑證用紙上，填寫不實之金額3萬元

及製作內容不實之活動演出人員印領清冊、領據及所得通報表辦理核銷作業。A機

關據以核撥乙所承辦之活動演出人員3萬元（包含實際參與演出20人演出費2萬元

及丁所承辦之活動10人出席費1萬元）。  

相關法條： 

一、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職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 

案例分析： 

一、按「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應本

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本案人員因自身錯誤未將參與演出者出席費用列入活動所需經費項目內，非

但未依合法行政流程報請處理，反而利用其他活動之機會進行不實核銷，顯

然違背誠信原則。 

二、又本案人員明知請領出席費用人數與實際表演人數不符，因貪圖一時便宜行

事，欠缺「依法行政」及「上級違法命令不得遵行」之觀念，於職務上所掌

之公文書虛偽登載不實之參與活動人數、活動金額，法令素養與法治教育需

再加強。 

圖利與便民只有一線之隔，公務員執行公務，在法律範圍內，給予民眾方便，人民得

到再大的好處，都是合法便民；如果明知法律規範卻故意違反，而給予民眾方便，就

算只是微小的利益，還是可能成立圖利罪。公務員應依法行政，不要為了貪圖便利而

便宜行事，而有違法之疑慮。 

資料參考：臺中市政府 

*防制詐騙-網路直播拍賣也是騙！ 

網購的比例逐年升高，拍賣手法推陳出新，加上直播平臺盛行，FB上越來越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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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拍賣商品從古董、珠寶、海鮮到現在各種民生消費用品都有人開直播販售，

網路直播拍賣盛行，詐騙集團將歪腦筋動到網路直播拍賣，利用民眾得標商品進行

詐騙。 

越來越多民眾加入FB直播拍賣行列，詐騙集團亦潛入網路直播賣場進行詐騙，有些

詐騙集團假扮網路直播賣場，在民眾得標匯款後人間蒸發；有些則是觀察拍賣得標

買家帳號後，將顯示圖片及名稱更換成商家名稱，以「助理」的名義私訊買家，要

求被害人變更匯款方式或匯款帳號，俟被害人付款後再封鎖帳號，讓被害人索求無

門。 

童小姐平時常使用網路購物，更喜歡參加網路直播拍賣喊價，以優惠價格搶下超值

商品，6月下旬在FB參加○豐現撈水產直播拍賣，相當心動帝王蟹8入加北海道生干

貝組，加入此波競標行列，直播過程為瞭解內容物產地，留言發問相當踴躍遂被詐

騙集團盯上，童小姐最後以新臺幣1萬7,500元得標下訂水產。興奮之餘收到FB署名

「金○豐」自稱為○豐現撈水產的助理私訊，提供匯款帳號並告知匯款後即出貨。 

童小姐逕立即匯款至「金○豐」所提供之帳號，匯款後傳送匯款明細向○豐現撈水

產FB確認已匯款完成，○豐現撈水產FB表示尚未收到該筆款項，且發現童小姐的匯

款帳號非官方提供之帳號，童小姐出示與「金○豐」之對話紀錄時，赫然發現已被

該帳號封鎖，始發現遭到詐騙。 

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使用新興購物方式－網路直播拍賣購物時，應先觀察賣家評

價、慎選知名度較高之賣場較有保障，且應使用賣家公布之官方付款方式，切莫僅

憑助理私訊即變更付款方式或帳號，如有問題可利用電話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

證。 

*交通安全宣導-酒駕防制 

一、酒駕新法上路，酒駕初犯致人死傷，即可沒入車輛。再犯累計期限，由5年延長為

10年。同乘者連坐罰，最重罰1萬5000元。 

二、隔夜醉也是酒駕，不要認為「經過晚上睡覺後，隔天身體就沒有酒精」、「不暈

就沒事」、「覺得身體仍正常沒有醉」，貿然駕車上路，可能導致觸犯酒駕的法

律責任。 

三、郵政員工酒駕經判刑確定，如未獲宣告緩刑或易科罰金 ，即免職或終止僱傭契

約。同仁應恪遵「酒後不開(騎)車」，建立酒駕零容忍觀念。 


